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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暴雨夺命不能全怪“自然灾害”
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百年一遇的灾难，而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甚至仅仅把发生事故看作是运气不好。。如

果这种思维改变不了，很多原本能够避免的悲剧，也会一遍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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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近期，我国多个地区持
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遭
遇洪涝灾害，仅四川就发生
多起桥梁垮塌事故，十几人
落水失踪。就在7月8日晚上，
在河北邢台一处铁道桥下，
一辆轿车被淹造成3人罹难，
这与去年北京广渠门下的那
一幕何其相似！

看起来相似的事故，具
体原因总是不尽相同的，要
说共性的问题，就得说在灾
难面前的态度了。真正可怕
的并不是百年一遇的灾难，

而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听天由
命、无所作为，甚至仅仅把发
生事故看作是运气不好。如
果这种思维改变不了，很多
原本能够避免的悲剧，也会
一遍遍重演。

在事故发生之后，一些
地方职能部门习惯于拿自
然 灾 害 说事。9 日 下 午 ，四
川 江 油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
称 ，“ 此 次 洪 水 泥 沙 含 量
高、冲刷力量大、破坏性特
别 强 ，致使青 莲 镇 盘 江 大
桥发生垮塌。”当地官方还
表示，事发 前 对 过 往 车 辆
的 管 制 很 严 格 ，无 超 重 车

辆通行。照这么说，管理是
没 有 任 何 问 题 的 ，事故属
于天灾，只能自认倒霉。事
实上，塌桥时有 6辆车落水
失踪 ，是否 超 重 很 值 得 怀
疑 ；当 地 还 要 靠 报 案 来 确
认失踪 车 辆数，也 从 侧 面
证 明 管 理 存 在 漏 洞 。如 果
地方政府总是片面强调自
然灾害，只会让公众感到政
府急于摆脱责任，却不愿主
动作为，为群众消除隐患。

的确，有些灾难确实属
于不可抗力，但问题的关键
在于，在面对灾难和预防潜
在危险时，地方政府采取了

什么样的态度，是从自身找
原因加强管理，还是用自然
灾害来掩盖问题。去年的北
京“7·21”特大暴雨，曾造成
78人死亡，当时的雨情确实
是历史罕见。灾情发生后，
北京从管理上找问题，把人
员伤亡与官员的“乌纱帽”
绑在一起，在此后的多次暴
雨中，完成了“在主汛期内
不再出现一个人员死亡”的
目标。如果仅把78人的死亡
原因归结于罕见的雨情，以
后的管理还是按部就班，没
有一点改进，恐怕事情的结
局会是另一个样子。

在一些地方职能部门眼
中，与自然灾害相关的事故
都是很偶然的，发生在谁的
地界算谁倒霉，也无需为此
负责。今年3月，一名长沙女
孩在暴雨中落井身亡，在此
前很长一段时间，井盖问题
已经在多地引发类似的事
故。如果长沙官方能够提前
安装安全网，悲剧是可以避
免的。更可悲的是，之后的
一段时间内，深圳等地还是
发生了同样的事故。这些地
方的职能部门，明明知道隐
患存在还是无所作为，好像
只要不摊在自己头上就万

事大吉，摊上了也只能证明
自己运气不好，而走霉运总
是小概率的。这种听任灾难
重演的态度是非常可怕的。

今年汛期以来，悲剧的
重演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
更明显的例子要数各地的溺
水事件了。一起接着一起，只
是换了几个地点罢了。或许
各地都应该学习一下北京，
把官员的“乌纱帽”和老百姓
的性命绑在一起，下一个“军
令状”。确实，不是所有的事
故都由政府来负责任，但政
府有责任防范类似事故的一
再重演。

中国经济稳增长正面
临巨大挑战，盘活财政存量
的整改可为此助力。存量一
旦激活，即可减轻征税压
力。盘存量应当有量化目
标。政府完全可以将目标更
改为“今年财政收入零增
长”。此举功效可超越当年
的“4万亿”刺激计划，且负
面作用极小，企业也得以休
养生息，中国经济有望打造

“升级版”。
依照国务院已有部署，

进一步盘活存量，集中有限
的资金用于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的重点领域，要
做的事很多。中央政府须盘
点巨额国库存款性质和权
属，对地方沉淀的财政资金
也应开展全面审计，分类制
定“盘活”方案。

激活财政存量资金将
是一场严峻的利益博弈。这
必须是令行禁止、责权对称
的操作过程，也是对决策者
执行力的巨大考验。国务院
常务会议提出，要立查立
改，“对每项整改工作都要
有严格的时限要求”；“及
时、全面、准确公开整改情

况”。这种姿态值得肯定。
还需要指出，如此天量

的沉睡资金存在，实为严重
的体制性缺陷，与预算管
理、审批制度、财税体制、决
策机制等制度问题直接相
关。可以期待，将于年底前
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
会，将推出较为成熟的新一
轮经济改革方案，而全面深
入的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
预决算制度和企业税收制
度，必是题中应有之义。(摘
编自《新世纪》周刊，作者胡
舒立)

对于财政困难情形，我
国过去多采取“增收节支”的
办法应对。应该说，在目前情
况下，节支仍应成为一种重
要选择，但简单的“增收节
支”恐难以根本解决问题。

从收入来看，财政收入
高增长时代已过，一味强调

“增收”可能会导致税收部
门逐级摊派收取“过头税”，
甚至运用非规范手段攫取
非规范性收入，重蹈“乱收
费”覆辙，还可能以放慢结
构性减税步伐为代价，维系

政府财力盘子和既定支出
项目安排。

从支出来看，不断上升
的民众福利期望等，使“政府
增支”的刚性更为明显，压缩
支出也将遇到不小阻力。而
且随着经济转型深入，财政
为化解各种矛盾而被赋予越
来越多的职责，如各种类型
的必保支出、法定达标支出、
托底责任支出、奖补支出等。
这些财政支出的项目越来越
多、范围越来越宽、标准越来
越高，短期很难压缩。

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支
出不断放大，也使财政赤字
和债务规模保持在合理范围
较为困难。特别是地方政府
通过融资平台进行的不规范

“举债”行为，使财政风险日
趋加剧。面对当前的财政形
势，一方面要切实强化“过紧
日子”的理念，并将其作为长
期战略融入财政运行过程；
另一方面要通过一系列实质
性配套改革，防控化解财政
运行中的矛盾风险。(摘编自

《经济日报》，作者于长革)

9日，河北沧州市运河区召开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农村面貌改造提升专项行动动员大会，
多名“烟民干部”通过会场大屏幕公开承诺戒烟，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以降低
PM2 . 5含量。(7月10日《燕赵都市报》)

官员自律戒烟没什么问题。不过，宣称为空气质量而戒烟，则有拔高自我的嫌疑——— 公
共场所有禁烟令，健康和幸福是个人的需要，戒烟不为自己、不为守法，难道只为了大局、大
义？拉虎皮、扯大旗说是为“降低PM2 . 5”，未必会有人天真相信。 漫画/李宏宇 文/王庆峰

戒烟宣言

盘活财政存量可提振经济

应对财政下滑需要新思路

学会了“游泳”，本事归
自己，如果“呛水”了，上岸养
尊处优。真会玩耍！

安徽省人社厅出台的
《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
若干意见》规定，提出离岗创
业申请的人员，经组织批准，
可以在3年内保留其人事关
系；其间要求返回原单位的，
按原职级待遇安排工作。对
这条公务员“下海”的条文，
时评人知风这样评论。

中国以国企为主的上榜

企业，大的条件已满足，要足
够强亟需炼狱。

最近揭晓的2013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显示，中国上榜
企业达95家，比去年增加了16

家，距离长期位居榜首的美国
仅一步之遥。《21世纪经济报
道》发表“微评”说，这份上榜
企业名单让人既喜还忧。

普通市民财富阶层的分
化，主要看你买没买房子、买
了几套房子、在哪里买的房
子、什么时间买的房子等四

个方面。
有一批人被称为中产阶

层中的“屌丝”：当年拿一张
文凭闯荡大城市，房价未涨
时，他们拼命工作只为站稳
脚跟；待囊中渐宽、不得不结
婚生子时，房价却早已直入
云霄。有媒体将此总结为“知
识改变命运，购房改变人
生”。对此，北师大房地产研
究中心主任董藩表示赞同。

>>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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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嘉琛

7月10日，李双江之子李
天一的两名代理律师称，他
们将为涉嫌强奸的李天一做
无罪辩护。此前，他们曾在博
客发布声明，称公安机关以
真实姓名披露案情涉嫌侵
权；该声明还称，媒体不能仅
因为对个别所谓“星二代”的
某些行为看不惯，而放弃客
观全面、努力辨别案件是非
本末之责，“媒体有义务爱护
和保护未成年人，有义务爱
护和保护大半生为人民群众
带来歌声和欢笑的老艺术家
们”。

这是一份堪称“奇葩”的
声明。通读全文，贯穿始末的
核心意思是——— 李天一不仅
无罪，而且还是“受害者”。这
两位律师反复强调，这只是

“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公
安机关披露案情以及媒体报
道此事，侵害了李天一作为
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按他们
的逻辑，李天一等人之所以
会在酒店轮奸女性，首先要
怪酒吧给李天一等人卖了
酒，其次要怪酒店让李天一

顺利开了房，所以他才是“受
害者”。

“李天一案”在经历长时
间的侦查之后已被提起公
诉，从公安部门目前披露的
信息来看，事件经过和核心
事实已基本没有争议。作为
专业的法律执业者，辩护律
师替当事人说话无可厚非，
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让李
天一从一个“施害者”变成一
个“受害者”。

不可否认，李天一案中，
确实有未成年人保护不到位
的地方，但是，把他犯罪的过
错归咎给酒店、酒吧显然不
合适，倒是李天一的父母有
必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责任。
早在2011年，李天一就闹出
了无照驾车打人的恶劣事
件，而据媒体报道，在他14岁
的时候，其母梦鸽就送给他
一辆宝马车。无论是从保护
未成年人，还是从教育子女
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举动都
是很失败的。此外，李天一作
为名人之子，此前也参与表
演、上节目，算是半个公众人
物，现在网上流传的照片、视
频也多是那时留下的。现在
要让公众对他“闭口不谈”，
显然既不合理，做起来也有
难度。事实上，现在媒体和网

友谈论这一案件时，并没有
完全对李天一进行匿名处
理，主要是因为这起案件已
升格为一起公共事件，公众
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带有监督
性质。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李
天一的律师拿媒体报道侵权
说事，无非是想岔开话题，转
移公众视线。但围观者不会
吃这一套。如果李天一的父
母觉得公安机关和媒体侵犯
了李天一的隐私，根本无需
发布虚张声势的声明，依法
提起诉讼就行。至于将责任
推卸给酒吧和酒店，显然也
无法改变李天一在这起强奸
案中所扮演的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初强
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媒体将聚光灯对准

“李天一案”的每一个细节，
网友对与本案相关的信息
持续围观，正是基于对公
平正义的追求。李双江夫
妇 的“ 护 犊 ”之 心 可 以 理
解 ，辩 护 律师为 客 户“ 代
言”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有
人试图通过非正常手段，
让李天一从“施害者”变成

“受害者”，法律不会允许，
公众也一定不会答应。

李天一咋成了“受害者”

>>公民论坛

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
的老问题，现今又以上缴红
利“体内循环”的新方式体
现出来。尽管上缴红利的要
求在不断提高，但因为“体
内循环”，上缴的红利绝大
部分用于国有企业的再投
入，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基本
是形同虚设，也成为国企软
预算的新来源。

“体内循环”不仅使国
有企业不能惠及国民，也
使国有企业本身无法成为
真正的市场主体，无法有

竞争力。
打破利润上缴“体内循

环”，有必要明确国有股东
的责任。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作为国有股东，代表的是全
民利益，其代行的股东权属
于全体国民，应该有积极行
使国有股东收益权的义务，
也应该有将国有企业上缴
的利润上缴财政用于公共
目的的义务。

打破利润上缴“体内
循环”，并不是说国有企业
完全无法获得股东的财务

支持，而是将股东的财务
支持放置于“政企分开”和
硬预算的前提下进行，放
入公司法等法律制度框架
内进行。目前的“体内循
环”，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将
上缴利润返回国企，是否
通过补充资本金或借款等
合法方式，并未见诸报道，
如果不清不楚，则将导致
企业中股东权益的混乱，
也 会 导 致 新 的“ 政 企 不
分”。(摘编自《检察日报》，
作者王红一)

国企走向市场须打破“体内循环”

>>媒体视点


	A02-PDF 版面

